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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城县阆中市万盛油气勘探有限责任公司
“6·5”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 6月 5日 13时 40分许，在叶城县棋盘乡 10村发生

一起事故，造成 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117.53214万元。

事故发生后，叶城县委、县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及分管领导对

后续处置进行安排部署，要求做好亡者善后、查明事故原因、坚

决杜绝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

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叶城县

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县应急、公安、自然资源、总工会、人社、棋

盘乡人民政府等单位为成员的叶城县阆中市万盛油气勘探有限

责任公司“6·5”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

查组”）。对该起事故进行调查，同步邀请县纪委监委、检察院

参与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

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专家分析

论证等，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

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

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事

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经事故调查组认定，叶城县阆中市万盛油气勘探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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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6·5”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员工未对作业区域之字路的

风险隐患进行辨识，未对容易塌方的路段进行设置防护措施而导

致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发生后，阆中市万盛油气勘探

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负责人杨永红未按规定时间向叶城县相关部

门报告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发包单位：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塔

里木物探分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16年7月22日，法定代表人：

黄永平，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800MA776K7K19，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分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经

营场所：新疆巴州库尔勒市机场路58号，经营范围：为石油、天

然气、煤层气、地热能及其他矿产品的勘察、勘探、开发及开采

提供工程技术服务；测绘工程；固体矿产勘察、地球物理勘探（甲

级）；物探监理；爆破设计施工（凭爆破作业许可证经营）；微

地震监测；井中和井间地球物理技术服务；勘探新技术新工艺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与上述相关的设计、数据采集、数据

处理、地质研究、技术服务。承包境外地球物理勘探工程和境内

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勘探设备

的开发、生产、销售、维修和租赁；计算机软件、硬件、系统集

成和销售；建筑工程施工及设备安装；建筑材料的生产与销售。

道路货物运输。售电、自来水供应、热力生产与供应；体育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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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设备及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宾馆；餐饮服务；会议及展

览服务；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其他印刷品印刷。（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登记

机关：库尔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时间：2024年1月12日。

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新）SY安许证〔2023〕168号，许

可范围：物探，有效期：2024年2月26日至2026年6月23日，发证

机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发证日期：2024年2月26日。

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营业性）编号：6500001300207，技

术负责人：李健，资质等级：四级，从业范围：设计施工，有效

期至：2026年10月15日，签发机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

签发时间：2024年2月4日。

探矿证号：T1000002020121018000156，探矿权人：中国石

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探矿权人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北

大街9号，勘察项目名称：新疆塔里木盆地柯克亚西地区油气勘

察，地理位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叶城县、皮山县，图幅号：

J43E016021,J44E016001,J43E18021,J44E0188001，勘察面积：

3696.059平方公里，有效期：2020年11月9日至2025年11月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25462X，发证机关：自然资

源部，发证时间：2020年11月9日。

分包单位：阆中市万盛油气勘探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成立

于2015年2月2日，法定代表人：杨永红，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381327050958Q，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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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控股），住所：四川省南充市阆中市七里办事处巴都大道中润

阆中国际商贸城（二期）8幢2层9号，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地

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建设工程勘察；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

测绘服务；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建设工程施工；通用航空服

务；煤炭开采；矿产资源勘查；建筑劳务分包；施工专业作业；

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探；劳务派遣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导航、测绘、

气象及海洋专用仪器销售；深海石油钻探设备销售；石油钻采专

用设备销售；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地质

勘查专用设备销售；水下系统和作业装备销售；专用设备修理；

机械设备租赁；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登记机关：阆中市行

政审批局，登记时间：2023年3月20日。

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川）SY 安许证〔2022〕282 号，

许可范围：物探（钻井），有效期： 2022 年 9 月 30 日

至 2025 年 9月 29日，发证机关：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发证日

期：2022年 9月 30日。

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编号：川人社派 202312040001号，许

可事项：劳务派遣，有效期：2025 年 2 月 27 日至 2028 年

2 月 26 日，发证机关：阆中市行政审批局，发证日期：

2022 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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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同及安全生产管理协议签订情况

1.合同签订情况

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塔里木物探

分公司 2170 队 2025 年 2月 25日与阆中市万盛油气勘探有限责

任公司签订 2170队普西三维项目钻井工程服务合同，合同编号：

TLM-2025-0075。

2.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情况

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塔里木物探

分公司 2170 队 2025 年 2月 25日与阆中市万盛油气勘探有限责

任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安全生产法规及标准，结合中

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塔里木物探分公

司 2170队普西三维项目实际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等法律法规及乙方的相关制度办法，甲乙双方一致同意

签订钻井分包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合同，明确了各自的安全生产职责。

（三）事故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塔里木物

探分公司编制《关于调整分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分工的文件》《关

于调整塔里木物探分公司 HSE（安全生产）委员会成员和领导安

全生产承包点的通知》《塔里木物探处 HSE 隐患报告奖励实施

细则》《塔里木物探分公司 2025年 HSE工作安排》《塔里木物

探分公司 2025年 HSE绩效考核实施细则（实行）文件》《塔里

木物探分公司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专项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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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026）》《塔里木物探分公司 2025年HSE工作安排文件》

《塔里木物探分公司 2025年 2170队普西三维采集项目开工前培

训指南》；建立了《劳动防护用品发放台账》《问题隐患整改台

账》《2170 队普西三维项目安全生产费用提取明细台账》；制

定了《2025 年 HSE 费用、安技措费用计划报告》，并对 2025

年 HSE费用进行预算：2025年塔里木物探分公司地震勘探项目

预算收入 120000万元，依照公司安环保〔2021〕11号《东方物

探公司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

物探业务按照公司外部收入的 2%预算安全生产费用，健康环保

费用按照 1%预计，塔里木物探分公司 2025年 HSE费用总额为

3600万元。2025年初，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

任公司塔里木物探分公司副经理、HSE 总监董刚在 2025 年

HQSE工作会议上作报告，会议主要任务是认真落实公司、塔里

木油田公司质量健康安全环保工作要求，总结分公司 2024年

QHSE 主要工作，安排部署 2025 年重点工作，统一思想认识，

明确工作任务，持续提升 QHSE工作水平，为分公司高质量发展

提供坚实保障；2025 年 4 月 7 日，分公司经理黄永平在塔里木

分公司四楼会议室主持召开 HSE委员会会议，并进行了大风天

气防高空坠物伤人安全经验分享。2025 年 4 月 17 日，分公司

安委会在四楼会议室召开 2170 队“4·7”事故专题分析会议，

会议由分公司经理黄永平主持。会议分析了莎车汇德兴隆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4·7”事故经过、原因，并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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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6 月 10 日，分公司安委会在四楼会议室召开 2170 队

“6·5”事故专题分析会议，会议由分公司经理黄永平主持。

会议分析了阆中市万盛油气勘探有限责任公司“6·5”事故经过、

原因，并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2025 年 7月 16日，分公司副经

理董刚在塔里木分公司四楼会议室主持召开 HSE委员会会议，分

享了新疆油田“3·13”承包商物体打击事故，宣贯了集团公司二

季度事故案例警示教育、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暨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整改推进会议精神；2025年 2月 25日，中国石油集

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塔里木物探分公司经理黄永平，

对 2170队安全生产进行监督检查；2025年 3月 21日，中国石油集

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塔里木物探分公司副经理、HSE

总监董刚对 2170队安全生产进行监督检查。2025年 4月 20日，中

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塔里木物探分公司经

理黄永平，对 2170队安全生产进行监督检查。

2.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塔里木物

探分公司 2170队编制《2025年度普西三维地震勘探项目钻井分

包商 HSE管理规定》《2025年度塔里木盆地西南坳陷齐美赶构

造带普西三维地震采集工程应急处置预案》《普西三维登山培训

计划》《普西三维项目 HSE资金投入计划》《2170队钻井分包

商 HSE验收管理办法》《钻井作业 HSE管理规定》《山地钻机

安全搬迁操作程序》《山体作业坠落风险防控程序》《消防应急

演练》《紧急救护应急演练方案》《山地钻岗前培训》《安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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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育培训制度》《安全技术交底制度》等安全管理文件要求。

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塔里木物探分

公司 2170队，根据上级相关部门安排部署，因棋盘乡地理环境

复杂，通讯不畅通、交通工具不便，出行难度大，地形地貌和地

质条件的特点，每个作业点大约 5小时完成全部作业，定时定期

实地隐患排查困难多。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

公司塔里木物探分公司 2170队采取无人机（7架）、直升机（2

架）、对讲机（120部）、卫星电话（35部）、应急救援车辆（1

辆）对分包方进行巡航和通讯等方式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公司定

期每半月组织分包商现场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召开安全工作会

议，分析存在的安全隐患和风险点并通报各分包方存在的问题隐

患和治理及整改措施。

3.阆中市万盛油气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制定《设备管理制度》

《车辆管理制度》《HSE管理制度》《环保健康管理制度》《营

地管理制度》《安全生产职责》《钻机安全操作规程》等施工安

全管理规章制度，建立《安全生产管理台账》。

（四）劳动合同签订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阆中市万盛油气勘探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1 日与代中庆签订劳动协议，双方存在劳动劳务关

系，属于公司员工。

（五）相关部门安全监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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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5年 3月 25日，叶城县公安执法人员对中国石油集团

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塔里木物探分公司 2170队及宿

营地下发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 1份、棋盘偏远散“十必备”检查

清单 1份，反馈问题均已整改。

2.叶城县棋盘乡人民政府、叶城县自然资源局、叶城县发改

委，未按照叶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的《关于协调中石油东方

气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 2170队对普西三维进行石油地震勘

探》函的要求对物探企业履行各自职责。

（六）其他情况

1.天气情况

2025年 6月 5日天气情况为多云转晴，气温 19℃到 32℃，

此起事故未引起网络舆情，也未引起传播关注和讨论。

2.其他说明情况

2025年 1月 8日，叶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向县自然资源局、

公安局、发改委及有关乡镇下发《关于协调中石油东方地球物理

勘探有限责任公司 2170队对普西三维进行石油地震勘探》的函，

同意该公司 2170队在辖区内开展相关工作，要求相关乡镇和行

业部门要履行属地管理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应急救援情况

（一）事故经过

2025 年 6月 5 日 8 时许，阆中市万盛油气勘探有限责任公

司现场管理人员杨欢欢安排代中庆、尚磊、李光军等一行三人在



10

棋盘乡塔尔阿格孜（10）村辖区钻井桩号（作业点）进行钻井作

业。代中庆、尚磊、李光军三人完成当日施工作业后，徒步返回

宿营地，约 13时 40分许代中庆、尚磊、李光军三人经过作业区

域的之字路时（结尾性工作）突遇土体垮塌，浮土将代中庆推落

至山沟下（高度约 50米），同行人员李光军、尚磊听到代中庆

呼叫“拉我一下”后转身看到代中庆已滑落至山沟底下并面朝下

爬着，随即李光军、尚磊迅速赶至山沟将代中庆身上的浮土刨开，

把伤者抬到工程车上送至棋盘乡卫生院等待救援。

14 时许，现场人员尚磊回到宿营地向阆中市万盛油气勘探

有限责任公司现场管理员杨欢欢打电话报告事故情况并请求救援。

14 时 5 分许，杨欢欢向中国石油集团东方物探分公司

2170队见习副经理王勇打电话报告事故情况并申请派出救护车。

14 时 30 分许中国石油集团东方物探分公司 2170 队派出的

救护车、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后，将伤者代中庆转运到救护车，因

路况较好、节约时间且为了更好地治疗队医护人员马应龙建议将

伤者送往莎车县人民医院治疗。16时许，到达莎车县人民医院进

行救治。

（二）事故报告情况

事故发生后，2025年 6月 5日 14时许，阆中市万盛油气勘

探有限责任公司现场人员尚磊向阆中市万盛油气勘探有限责任

公司现场管理员杨欢欢打电话报告事故情况。

14 时 5 分许，阆中市万盛油气勘探有限责任公司杨欢欢向



11

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塔里木物探分公

司 2170队见习副经理王勇打电话报告事故情况。

14时 10分许，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

司塔里木物探分公司 2170队见习副经理王勇向中国石油集团东

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塔里木物探分公司 2170队项目部

经理罗鑫打电话报告事故情况。

14时 12分许，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

司塔里木物探分公司 2170队经理罗鑫向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

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塔里木物探分公司副经理王彦峰打电话

报告事故情况。

14时 15分许，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

司塔里木物探分公司 2170队经理罗鑫向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

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塔里木物探分公司经理黄永平打电话报

告事故情况。

14时 30分许，阆中市万盛油气勘探有限责任公司现场管理

员杨欢欢因路况较好、节约时间且为了更好地治疗，根据队医护

人员马应龙的建议将伤者送往莎车县人民医院治疗。

14时 30分许，阆中市万盛油气勘探有限责任公司现场管理

人员杨欢欢送往莎车县人民医院途中及抢救过程中，未向企业负

责人杨永红报告事故情况。

16时 45分许，阆中市万盛油气勘探有限责任公司现场管理

员杨欢欢向阆中市万盛油气勘探有限责任公司法人杨永红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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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报告事故情况。

17 时 25 分许，县应急管理局接到县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

110警情大队推送的事故信息。

17时 30分许，县应急管理局局长王武林安排工作人员核实，

经核实情况属实。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将事故信息上报县委办

公室、政府办公室、地区应急管理局。

（三）应急处置、医疗救治和善后处理情况

阆中市万盛油气勘探有限责任公司现场人员尚磊及时向相

关人员报告事故情况，公司将伤者代中庆送往莎车县人民医院进

行抢救，2025 年 6 月 5 日 17 时 13 分许，莎车县人民医院宣告

经抢救无效死亡。

事故发生后，县政府成立由县公安、应急、自然资源、人社、

棋盘乡人民政府、派出所等部门负责同志任成员的“6·5”事故

善后处置工作小组。2025年 6月 9日经双方协商达成理赔协议，

善后已妥善处理完毕。

（四）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1.公安部门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2025年 6月 22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叶城县公安局物证鉴

定室出具编号为《叶公物鉴（尸）字〔2025〕82号》检查意见：

代中庆的死因符合高坠死亡。

2.劳动防护用品（安全帽）鉴定情况

2026年 1月 20日，事故调查组为查明安全帽相关安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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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与事故的关联性，委托阆中市万盛油气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对事

故涉事安全帽开展专业技术鉴定。2026年 1月 24日，阆中市万

盛油气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委托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公司计量

实验室（具备相应检验检测资质，校准证书编号：NHJL2601KS24-102），

对事故涉事安全帽开展专业技术鉴定，鉴定事项包括安全帽外

观、冲击落锤、穿刺落锤、力值相对误差及重复性相对误差等具

体鉴定项目。依据 GB/T2812-2006《安全帽测试方法》文件，

2026年 1月 24日该公司经鉴定，出具《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

公司计量实验室校准结果》（编号：20260126001），鉴定结论

为：所校准项目符合技术要求。

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死者信息：代中庆，男，阆中市万盛油气勘探有限责任公司

员工。

直接经济损失：共计 117.53214万元。

四、现场勘验情况

现场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叶城县棋盘乡塔尔阿格孜

（10）村 4 组东西走向的石子路南侧大约 500m左右的山沟内。

棋盘乡位于叶城县辖区西侧，棋盘乡 10村位于棋盘乡政府西侧、

案发地点 10 村 4 组山沟区域位于棋盘乡 10 村 4 组往西行驶

30 公里处的石子路与河坝南侧山区内。案发中心现场棋盘乡

10村 4组东西走向的石子路南侧大约 500m左右的山沟内挨着三

角形形状的山沟东南侧角石子地面上即为死者高坠死亡地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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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高坠死亡地点地面与死者滑坡地点叶城县棋盘乡 10村 4组辖

区山沟东侧的山坡高度距山沟底部约 50米，山顶地面均已软土。

（附现场图片）

五、事故原因

（一）事故直接原因

阆中市万盛油气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员工未对作业区域之字

路的风险隐患进行辨识，未对容易塌方的路段进行设置防护措

施，是该起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事故间接原因

1.阆中市万盛油气勘探有限责任公司，未对作业人员徒步行

走的之字路进行安全隐患排查，未对容易塌方路段进行设置防护措施。

2.阆中市万盛油气勘探有限责任公司，未对作业区域危险路

段设置警示标识、防护栏等安全设施。

3.阆中市万盛油气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对作业人员山区作业

安全防范培训措施不力，作业人员不掌握垮塌的应急避险知识和

技能，风险防范意识淡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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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塔里木物

探分公司 2170队项目部分管领导对分包商作业点未开展有效的

安全检查，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通过事故现场勘查、询问和资料分析、综合分析等工作程序，

排除人为故意等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其他因素。

六、有关部门主要问题

1.叶城县自然资源局，未按照叶城县人民政府下发的《关于

协调中石油东方气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 2170队对普西三维

进行石油地震勘探》函的要求对物探企业履行行业监管进行监督

检查。

2.叶城县发改委，未按照叶城县人民政府下发的《关于协调

中石油东方气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 2170队对普西三维进行

石油地震勘探》函的要求对物探企业履行行业监管进行监督检查。

3.叶城县棋盘乡人民政府作为属地安全管理部门，未按照叶

城县人民政府下发的《关于协调中石油东方气球物理勘探有限责

任公司 2170队对普西三维进行石油地震勘探》的函要求对辖区

内物探企业进行监督检查。

七、事故责任认定以及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于或不予追究责任人员（1人）

代中庆，阆中市万盛油气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安全防范

意识淡薄，缺乏高处坠落风险防范知识、应急避险技能，未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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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劳动防护用品，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已在事故

中死亡，建议免予追究相关责任。

（二）事故相关单位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1个）

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塔里木物探

分公司落实了企业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建立健全了安全生产责

任制和各项安全生产规章管理制度及操作规程；设置了安全管理

机构并配备了专职的安全管理人员；保证了安全生产资金的投入

使用（4442069.17元）；制定 8项应急处置预案，定期组织开展

应急演练；定期组织了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检查；分公司主要领

导及分管领导定期开展对地震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分公司与阆

中市万盛油气勘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明确了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督促专业分包单位落实安全管

理职责；按照《钻井任务书》要求分包单位落实山地作业的防护

措施，已履行了总包单位的安全管理职责，建议不予处罚。

（三）对事故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建议（5人）

1.王彦峰，男，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

司塔里木物探分公司副经理、分管生产，未按公司安排部署，对

分包商 HSF管理不到位，其未履行分管领导安全生产责任，未

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导致事故发生。以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款[1]之规定，建议由喀什地区应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

行下列职责:（五） 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 ，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

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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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2]规定

对其进行处罚。

2.杨永红，男，阆中市万盛油气勘探有限责任公司法人，其

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未督促、检查本单位安全

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事故发生后，未按规

定时限上报叶城县相关部门。以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款[3]、第七款[4]，第八十三条[5]之规定，

建议由叶城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九十五条[6]、第一百一十条[7]对其进行处罚。

3.杨欢欢，男，阆中市万盛油气勘探有限责任公司现场安全

管理人员，未对从业人员进行有效的安全教育培训，未如实记录

安全教育培训。以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

十五条第二款[8]之规定，建议由叶城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

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

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

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

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七）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 ，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

报告本单位负责人。单位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立即如实报告当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不得隐瞒不报、谎

报或者迟报，不得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毁灭有关证据。
[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

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

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百—十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在本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不

立即组织抢救或者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或者逃匿的，给予降级、撤职的处分，并由应急管理部门处上—

年年收入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百的罚款；对逃匿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

事责任。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生产安全事故隐瞒不报、谎报或者迟报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8]《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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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9]对其进行处罚。

4.王勇，男，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

塔里木物探分公司 2170队分管安全生产副经理，未对分包商作

业点开展有效的安全检查，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以上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款[10]之规

定，建议由叶城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六条[11]对其进行处罚。

5.王中强，男，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

司塔里木物探分公司 2170队现场安全管理人员，开展现场安全

检查时对从业人员未按要求穿戴劳动防护用品的行为未及时制

止。以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六

款[12]之规定，建议由喀什地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13]对其进行处罚。

（三）集团公司处理人员（1人）

行下列职责:（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9]《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

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

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

行下列职责：（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

建议。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

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

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

行下列职责:（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

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

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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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平，男，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

塔里木物探分公司经理，塔里木前线指挥部指挥职务，根据事故

调查组询问有关人员和查阅资料，经 2026年 1月 4日中国石油

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干〔2026〕2 号）文

件解聘其塔里木物探分公司经理、塔里木前线指挥部指挥职务。

（四）对公职人员的处理建议（3 人）

1.吴森林，男，中共党员，2019年 3月至事故调查期间任叶

城县自然资源局党组副书记、局长。负责局全面工作，主持局党

组、行政工作，分管局行政办公室，负责维稳、巡查整改、安全

生产等工作。对上述事故负有领导责任，建议由具有干部管理权

限的部门给予其相应处理。

2.张凯，男，中共党员，2025年 4月至事故调查期间任叶城

县发改委综合三室办公室主任。负责粮食流通统计和粮食市场检

测预警以及所属粮油和物资储备单位安全储存和安全生产的监

管；负责棉花收购企业、电力安全、油气管道安全、光伏、氢能

等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监管。对上述事故负有直接管理责任，建

议具有干部管理权限的纪委监委部门给予其相应处理。

3.奴尔买买提·玉苏甫卡地尔，男，中共党员，2024 年 10

月至事故调查期间任叶城县棋盘乡人民政府党委副书记、乡长。

主持棋盘乡人民政府全盘工作，对上述事故负有领导责任。已被

处理，不在本辖区。

（五）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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阆中市万盛油气勘探有限责任公司，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未建立健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未落实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导致生产安

全事故发生。以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

一条[14]之规定，建议由叶城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15]对其进行处罚。

（六）给予相关单位的处理建议（3个）

1.叶城县自然资源局，未按照叶城县人民政府下发的《关于

协调中石油东方气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 2170队对普西三维

进行石油地震勘探》函的要求对物探企业履行行业部门监督检

查。责成叶城县自然资源局分别向县委、县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

查，并将处理结果上报县安全生产暨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2.叶城县发展改革委，未按照叶城县人民政府下发的《关于

协调中石油东方气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 2170队对普西三维

进行石油地震勘探》函的要求对物探企业履行行业部门监督检

查。责成叶城县发展改革委分别向县委、县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

查，并将处理结果上报县安全生产暨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

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

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

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将重大事故隐患纳入相关信息系统，建立健全重大事故隐患治理督办制度，督促生

产经营单位消除重大事故隐患。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

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

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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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叶城县棋盘乡人民政府，作为属地安全管理部门，未按照

叶城县人民政府下发的《关于协调中石油东方气球物理勘探有限

责任公司 2170队对普西三维进行石油地震勘探》函的要求对辖

区内物探企业进行监督检查。责成叶城县棋盘乡人民政府分别向

县委、县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查，并将处理结果上报县安全生产

暨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八、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阆中市万盛油气勘探有限责任公司，要深刻反思事故

原因，吸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等法律法规规定，严格规范企业内部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从严落

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二）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塔里木

物探分公司 2170队，要严格落实分包单位的协调统一管理，加

强施工全过程安全管控工作，针对不同工程项目、不同施工队伍、

不同作业人员，强化安全培训教育内容，主要负责人对安全生产

工作要亲自抓、负总责，要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

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

（三）县各相关部门要认真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切

实加强安全监管；要强化对发包单位作业的监督管理，深入查找

承发包方管理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问题隐患，并及时消除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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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城县人民政府事故调查组

2026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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